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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寄養服務最早源自於歐美國家，近

年隨兒童權益的日受重視及提升，寄養服

務制度也更為健全和多元。以兩個福利大

國英國和美國為例，英國實務上有八至九

成的兒少安置於寄養家庭，一至兩成為機

構安置，英國之所以全面採行家庭寄養服

務，除基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20 條之建

議外，家庭寄養服務對國家財政亦較有利

（ 2017）；在美國，根據 

之統計，至 2017 年底，家庭式的寄養占

家外安置服務之七成以上（’ 

，2018）。顯見，家庭式的寄養服務

為寄養服務中的重要一環。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寄養服務，家庭式

寄養服務的被重視來自於寄養家庭能提供

給暫時不能返家的兒少一個「家庭式」的

照顧，且寄養父母能夠給予寄養兒少即時

回應和支持，再者，與家庭成員的正向互

動，能夠協助寄養兒少有機會建立穩定依

附關係，進而發展完整的自我概念。

我國同樣也重視家庭式的寄養服務，

但隨著時代與法規的變遷，寄養兒少的安

置類型也開始日益多元，從早期家庭經歷

重大變故，喪失照顧者的一般安置，擴及

為遭受疏忽與虐待，被公權力介入的家外

安置。根據兒少家庭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

告，接受家庭寄養安置服務的兒童少年，

寄養原因以遭受虐待、疏忽為最多，共有

1451 人次，佔 621（衛福部，2017）。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兒少保護受虐類型，

分為遺棄、身心虐待、不當管教、目睹家

暴、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

（衛福部統計處，2018）。不同原因需要

接受寄養家庭協助的兒少，意味著有不同

的照顧服務需求，對寄養家庭而言，如何

能有效提供寄養兒少適切的支持與照顧，

開始變得更有挑戰。

根據衛福部社家署兒少家庭寄養服務

工作成果報告中顯示，兒少轉換寄養家庭

的因素，以「寄養家庭本身問題，無法繼

續照顧」者為最多，計有 278 人次，佔

了 7092；因「寄養兒童行為問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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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庭不能接受」者共有 122 人次，佔

311；寄養家庭離開家庭寄養服務的原

因以「倦怠」為主；2007 年到 2016 年，

每年至少會流失 76178戶的寄養家庭（衛

福部，2017）。這些服務中的寄養家庭

倦怠、不能接受兒少行為、數量的減少，

顯示著寄養家庭於提供服務時發生問題，

需要寄養單位的協助。因應兒少照顧複雜

性，寄養父母提供寄養服務的難度也越

高，他們的需求和支持也與以前不一樣。

根據我國法規 ，國內寄養服務辦法，

由各縣市地方主管機關依職權訂定，並委

由非營利組織辦理，衛福部從 2001 年到

2017 年仍然每年會彙集一份「兒少家庭

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告」，內容包括新進

寄養兒少資訊、結案寄養兒少原因、寄養

家庭現況，除此之外，還涵蓋服務工作大

事記，與經費執行概況，但是內容缺乏了

針對寄養父母的需求統計。家庭寄養服務

的相關辦法因著各縣市地區民情、資源、

委託單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透過成果報

告，我們可以一覽家庭寄養服務的全國概

況，然而，唯獨寄養家庭的需求我們無從

得知，需求的不清楚，將無法得知受託單

位給予的服務是否滿足寄養家庭的需求。

劉可屏（2012）認為，當提供的服

務不能回應寄養家庭需求時，寄養服務

的品質難以保障，且寄養父母也未能得

到與照顧負荷相應的支持。若以寄養父

母為對象，了解寄養父母之需求，可以

成為寄養服務受委託單位服務提供的參

考依據，對於寄養父母在照顧兒少上給

予適當的支持。

綜觀目前國內的寄養家庭的相關研

究，可分為服務意願或自我效能（何素秋，

1999；田美惠，2001；楊素雲，2004；

李佩芬，2007；李加心，2011；謝世緯，

2011；張邦汎，2012；張如萱，2015）、

擔任寄養父母壓力（何依芳，2003；廖廷

衛，2015）、寄養照顧經驗（陳彥君，

2005；黃梅琪，2005；陳錫欽，2004；

潘錦陵，2008；楊倫潔，2012；林佳儒，

2013；卓美婷，2015；王冠晞，2015）。

而需求的相關論文僅有張燕華 1993 年寄

養父母對親職教育之需求一篇。至今對於

寄養家庭的主觀需求仍然沒有清楚樣貌，

相對於國外研究  與  （2000） 

和  （2008） 針對寄養父母需求有

延續性的討論。

寄養父母是家庭寄養服務的主要照顧

者，因此他們的觀點在整個系統中是非常

重要的（  2000）。讓寄養

父母繼續留任成為了一項很困難的任務，

但是卻很少研究去探討寄養父母的看法（ 

 2007）。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透過

本研究，對於寄養父母需求進行初探，呈

現臺灣當前寄養父母需求現況，期待能對

寄養父母的相關配套服務有所建議。

貳、寄養父母的需求回顧

需求在社會科學探究中，是制定社會

政策、措施、福利服務的基礎（高廸理，

2013）。需求從定義來看，美國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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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協會出版的社會工作辭典，對需

求的解釋  人為了生存，福祉和自我實現，

而有生理、心理、經濟、文化、社會上的

需求。我國社會工作辭典中，未將需求納

入，僅有   翻譯為社會欲求，

意思是社會的必要性，人類必須賴以生活

的過程中，許多欲求是必須仰賴社會的偕

同和努力，欲求的基準或程度是主觀的，

依當時經濟、社會、文化條件而異（蔡漢

賢，1978）。

高廸理（2013）認為「社會福利服務

的需求」是一個比較具體且可以加以測量

的概念，他同時受到某社會地區人們的生

活型態、共同特質和地域的影響，所以傾

向感覺性和表達性需求，從微視的層面所

測量的需求程度，並藉此設計和提供適切

服務措施，在構思個人需求對福利服務需

求程度之際， （1972）提到社

會服務是幫助一大群有需要的人，當那些

人有需要時，卻無法清楚區分社會需求，

因此將需求分類可能有助於澄清，社會服

務是否滿足社會需求。

 的社會需求四大概念中，

感受性需求是本研究重要的參考。感受性

需求等於想要（），在評估服務需求

時直接詢問服務對象是否需要此服務，是

需求定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有可能

會有高估或低估的情況而產生偏誤。我國

較多相關研究中，寄養父母大多陳述困擾

問題，研究者在最後建議才補充支持，並

非由寄養父母直接說出需求，有鑑於我國

寄養父母的需求多由機構制定為依歸，例

如規範性的教育訓練主題、相關表單所羅

列的支持服務，較無寄養父母以自己觀點

敘述自身需求。而在所有需求評量中，社

會調查，是最強而有力的需求評量方法，

透過直接對社區居民蒐集感受性需求，

它可提供當地與特定需求相關原始資料

（    2013）。因

此本研究主題多側重於感受性需求，作為

寄養父母照顧需求的調查。

研究者根據國內外文獻，以及寄養父

母的照顧經驗將寄養父母的需求歸納為知

能培訓、專業關係、社會網絡、情緒支持

四個向度，以下針對四向度介紹：

一、知能培訓
早療家庭透過知識以及照顧技巧才

能進而充權，並且需要獲得心理師、社

會工作師、治療師與特教老師等專業人員

的諮詢時間，討論照顧兒少的狀況（張秀

玉，2010；   2002；

   2001）。

等人（2006）認為寄養父母需要更多資源、

教育、諮詢的服務來照顧寄養兒少，因為

他們照顧的都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而兒

少有情緒問題，社工因應的主要目標是寄

養父母的親職技巧，而非單向改變兒少 

（   2016）。

劉春香（2011）提到除了向社工尋求

情緒支持及諮詢教養方式，向其他寄養家

庭尋求協助，閱讀關於教養相關書籍，以

及參與機構教育訓練都是父母獲得教養之

能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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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關係
寄養父母認為與社工關係良好、社

工的即時回電，遇到危急情況及時回應，

或者是社工支持寄養父母的要求和意見，

並用誠實跟公開的方式溝通，都感到支

持。尊重和承認寄養父母能勝任工作，

當面臨寄養兒少的重大決定時能諮詢他

們建議，都讓他們認為自己是團隊的一

員，及受到角色上的認可（ 

    2006；

  2000； 2008）。 寄

養父母需要專業人員在提供服務時，對家

庭是關懷的、感興趣的、有反應的且和善

（    2001）。

湯于萱（2014）認為夥伴關係是寄養

社工與寄養家庭最佳的合作模式，其包含

支持性服務、資訊共享、坦承、即時性告

知、參與決策、尊重及信任。為了達到此

關係可以藉由建立聯繫與溝通的管道、增

加信任度、多舉辦有關服務體制的專業課

程等方式加以達成彼此間關係，進而躍為

夥伴關係。

三、社會網絡
 與 （2002）認為社

會性支持網絡可以提供多元的協助，包括

情緒、資訊以及物質上的支持，相同經驗

的父母之間也能交換心得與知識。張秀玉

（2010）研究指出，親朋好友、社區鄰居

以及宗教人士，都能提供精神與物質上的

支持。李佩芬（2007）研究也提到某些寄

養父母安排寄養兒少接觸宗教聚會，可以

分擔他們教養寄養兒少職責的協助。

 與  （2013）認為社會

支持是一種從個人到家庭內部到外部社

區的協助，家庭內部的成員可以共同討

論問題、學習如何在遇到困難時支持其

他人、家務事和家庭任務的分工。 

（2008）指出有了家庭成員協助，寄養父

母能可獲喘息。外部社區可協助的系統包

含教會、醫師等等（   

1988）。李佩芬（2007）研究指出寄養父

母透過鄰居提供給予的情緒支持和教養經

驗，減輕壓力感受，也因為鄰居長期對於

寄養兒少經歷的肯定而增加信心。

四、情緒支持
 與 （1988）認為早

療的家庭有被他人理解的需求，需要別人

精神上安慰與鼓勵，需要家人的支持和接

納，安慰和鼓勵自己，以及有朋友可以談

論照顧上遭遇到的問題（王天苗，1993；

郭小萍，2012）。 與 （2000）

研究指出寄養家庭需要本身家庭是開放和

相互溝通，寄養父母之間和諧穩定，家庭

內部能有衝突、時間、空間的管理。寄

養父母以自己觀點認為他們最需要情緒支

持，而非具體建議（  

2002）。寄養家庭主要照顧者對於配偶支

持的感受程度以「分享性支持」最高（謝

世緯，2012）。陳彥君（2004）縱使寄養

家庭的照顧之路困難重重，但是由於寄養

家庭擁有支持來源，更有著不服輸、充滿

鬥志的精神，加上想要證明自己是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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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因素作祟，所以使得寄養家庭仍能

將危機化為轉機。

參、研究方法

本調查的對象為國內正在從事寄養服

務的寄養家庭之主要照顧者，截至 2017

年，我國寄養家庭共有 1334 戶。研究者

立意選取目前政府委託辦理家庭寄養服務

的  機構和  機構進行取樣，從兩個機

構中邀請 350 戶寄養家庭之主要照顧者。

兩機構的抽樣方式不同， 機構以全

臺 21 縣市作為分層，每縣市抽取 30 寄

養家庭主要照顧者作為本研究的樣本，總

共 280 戶。 機構為整體抽樣，以整體服

務量立意抽取 70 戶寄養家庭的主要照顧

者，並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總共

350 份，施測時間為 2017 年 9 月初至 11

月底。回收結果， 機構 274 份， 機構

44 份，總共 318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21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297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達 85。

本研究評估工具的制定乃依據文獻回

顧整理，參考其他相關家庭照顧者需求，

經過專家效度與信度檢驗而制定，形成一

份 50 題，，五點量表，分為

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五個等地，由受訪者依照自身狀態

填答。給分依序是「非常同意」1 分、「同

意」2 分、「沒意見」3分、「不同意」4 分、

「非常不同意」5分，反向題則相反記分。

問卷總分越高代表寄養父母照顧需求程度

越高，總分越低代表寄養父母照顧需求程

度越低。

問卷完成編制後，研究者邀請 4 位專

家進行內容效度的審查，協助建立本研究

問卷之內在效度。問卷回收後，將問卷輸

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220 中文

版），並進行反向題和遺漏值處理之後，

以信度考驗和因素分析作為內在一致性檢

定之依據。經分析後，寄養父母需求可解

釋的總變異量為 5443（如表 1），其可

說明本研究具有建構效度，且寄養父母需

求量表  α 值為 895，達到良好

數值之範圍，顯示問卷內在一致性達到可

信，且本次調查，除獲得兩機構之施測同

表 1   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
名稱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解釋
變異量

總解釋
變異量

 
α

專
業
關
係

24 我和寄養社工溝通沒有阻礙 0802 19047 19047 0890

25 我認為自己是寄養團隊的一份子 0667

26 當我遇到寄養兒少照顧狀況時，任
何時候都能找到寄養社工

0724

27 當我遇到寄養兒少照顧狀況時，寄
養社工都能提出對我有幫助的建議

0799

29 當我照顧寄養兒少遇到狀況時，除
了寄養兒少的需求，寄養社工也願
意了解我的需求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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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當我建議寄養兒少的事情時，寄養
社工會尊重我的想法

0629

社
會
網
絡

21 在寄養機構舉辦的教育訓練中，與
其他寄養父母的互動對我照顧寄養
兒少上很有幫助

0640 13809 32856 0803

34 跟其他寄養父母討論，更有助於我
照顧寄養兒少

0665

35 我能和學校老師討論寄養兒少的學
習問題

0505

36 我居住的社區（鄰居）對於我照顧
寄養兒少是友善的

0545

40 家中成員能傾聽我分享照顧寄養兒
少的心情

0616

41 家中成員能主動關心我照顧寄養兒
少遇到的困難

0592

42 親朋好友能同理我照顧上所遭遇的
問題

0517

情
緒
支
持

44 我可以自己找到方式紓解照顧寄養
兒少的情緒

0565 12096 44952 0737

46 我認為自己擔任寄養父母表現得很
不錯

0703

47 我對於擔任寄養父母感到很榮耀 0795

48 我認為社會大眾應對寄養父母有更
正向的認識

0736

49 我認為寄養機構應加強對社會大眾
宣導寄養父母的重要性

0530

知
能
培
訓

16 寄養機構教育訓練的學習，對我實
際照顧寄養兒少很有幫助

0686 9478 54430 0638

17 我在寄養機構教育訓練中所學，足
夠因應寄養兒少會發生的問題

0587

18 我認為寄養機構先調查寄養父母的
需要，再根據調查結果來規劃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很重要

0459

22 寄養機構舉辦的親子活動增進我和
寄養兒少的關係

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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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調查中也遵循相關倫理規範以確保

研究參與者的相關權利。

肆、臺灣當前寄養父母的需求
現況

一、研究參與者的樣貌 
如表 2，本調查的研究參與者多為「女

性」，年齡以「51 至 55 歲」間者為多，

婚姻狀況多為「已婚且和伴侶同住」，教

育程度以「高中職」為主，擔任寄養父母

的年資以「滿 5 年  未滿 10 年」者為多。  

表 2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N=297）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教育程度

女 260 875 國小 4 13
男 37 125 國中 33 111
年齡 高中  職 147 494
3035 3 10 專科  大學 103 347
3640 9 30 碩士 9 30
4145 31 100 博士 1 03
4650 61 210 婚姻狀況

5155 82 280 結婚且同住 260 875
5660 75 250 離婚或分居 19 64
6165 33 110 配偶過世 15 51
6670 3 10 未婚 1 03

結婚但分居 2 07
親生子女數 640註 1 640註 1

1 名 42 141 已就業

2 名 159 535 未就業

3 名 69 232 親生子女
就學情況

640註 1

4 名 14 47 學齡前 8 10
5 名 1 03 幼兒園 4 10

寄養父母年資 國小

未滿 2 年 41 138 國中 22 30
滿 2 年 
未滿 5 年

50 168 高中  職 47 70

滿 5 年 
未滿 10 年

77 259 專科  大學 153 240

滿 10 年 
未滿 15 年

66 222 未就學（已就
業）

379 590

滿 15 年 
未滿 20 年

41 138

註 1：各寄養家庭的親生子女數量不同，所有寄養家庭親生子女總數為 64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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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養父母需求
在本研究中將寄養父母需求區分為四

個面向，分別是知能培訓、專業關係、社

會網絡、情緒支持，以下對這四個面向的

需求逐一說明。

（一）知能培訓

如表 31 知能培訓的需求上，寄養父

母對「寄養機構教育訓練的學習，對我實

際照顧寄養兒少很有幫助」及對於「寄養

機構舉辦的親子活動增進我和寄養兒少

的關係」都有超過九成以上的肯定，而

當前需求最高的知能培訓項目則是「我在

寄養機構教育訓練中所學，足夠因應寄養

兒少會發生的問題」，其需求平均值分數

（227）高於其他問項，表示寄養父母

對當前寄養機構在此類訓練內容的肯定度

也是該面向最低。

而進一步看到表 32 寄養父母所期待

的知能培訓課程內容為何，其中超過半數

寄養父母期待的內容有「寄養兒少問題行

為處理」、「寄養兒少身心發展」、「壓

力抒解」及「虐待疏忽」；而寄養父母認

為最不需要的課程是「婚姻經營」，僅有

81 的寄養父母認為有需要。

表 3-1 寄養父母「知能培訓」需求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次數（％）

次數
（％）

次數（％） 次數（％） 次數（％）

知能培訓

寄養機構教育訓
練的學習，對我
實際照顧寄養兒
少很有幫助

156 
525

132
444

6
2

2
07

1
03

152
061

我在寄養機構教
育訓練中所學，
足夠因應寄養兒
少會發生的問題

51
172

168
566

26
87

50
168 2

07
227
0961

我認為寄養機構
先調查寄養父母
的需要，再根據
調查結果來規劃
相關教育訓練課
程很重要

124
418

138
465

29
98

5
17

1
03

1723
0734

寄養機構舉辦的親
子活動增進我和寄
養兒少的關係

123
414

148
498

21
7

5
17

0
0

169
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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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寄養父母「專業關係」需求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次數（％）

次數
（％）

次數（％） 次數（％） 次數（％）

專業關係

我和寄養社工溝
通沒有阻礙

187
63

103
347

5
17

2
07

0
0

14
0561

我認為自己是寄
養團隊的一份子

210
707

86
29

1
03

0
0

0
0

13
0465

當我遇到寄養兒
少照顧狀況時，
任何時候都能找
到寄養社工

194
653

97
327

5
17

1
03

0
0

136
0529

表 3-2 寄養母需求的知識或照顧技巧（複選題）

變項名稱 次數 百分比

寄養兒少問題行為處理 204 687
寄養兒少身心發展 184 620
壓力紓解 155 522
虐待疏忽 154 519
危機處理流程 139 468
急救訓練 104 350
分離議題處理 102 343
同理心訓練 99 333
寄養兒少生活照顧 85 286
自我照顧 85 286
疾病處理 75 253
自我探索 67 226
家庭關係調適 57 192
婚姻經營 24 81

（二）專業關係

如表 4 在專業關係的需求上，寄養

父母對於「和社工溝通沒有阻礙」，「自

己是寄養團隊的一份子」，「遇到寄養兒

少照顧狀況時，任何時候都能找到寄養社

工」，且「社工願意瞭解寄養父母的需求」

都有超過九成以上的肯定。而當前專業關

係中，需求最高的是在遇到問題時「社工

給我有幫助的建議」（149），和「尊

重寄養父母想法」（152） 平均數高

於其他問項，表示寄養父母對於當前寄養

社工能夠給予有幫助的建議和尊重寄養父

母想法上，肯定度為該面向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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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遇到寄養兒
少照顧狀況時，
寄養社工都能提
出對我有幫助的
建議

170
572

111
374

12
4

4
13 0

0
149
0643

當我照顧寄養兒
少遇到狀況時，
除了寄養兒少的
需求，寄養社工
也願意了解我的
需求

176
593

110
37

9
31

2
07

0
0

145
0586

當我建議寄養兒
少的事情時，寄
養社工會尊重我
的想法

156
525

129
434

10
34

2
07

0
0

152
0599

（三）社會網絡

如表 5，在社會網絡的需求上，寄養

父母對「寄養機構舉辦的教育訓練中，

與其他寄養父母的互動對我照顧寄養兒

少上很有幫助」，「當我碰到寄養兒少

的照顧問題時，可以找到人討論」，「跟

其他寄養父母討論，更有助於我照顧寄

養兒少」，「我能和學校老師討論寄養

兒少的學習問題」及「我居住的社區（鄰

居）對於我照顧寄養兒少是友善的」都

有超過九成以上的肯定，其中尤其是「家

中成員能傾聽我分享照顧寄養兒少的心

情」（148） 其平均值分數低於其

他問項，表示寄養父母對於家庭成員能

夠傾聽肯定度為該面向最高，此外「親

朋好友能同理我照顧上所遭遇的問題」

（181）肯定度為該面向最低。

表 5 寄養父母「社會網絡」需求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次數（％）

次數
（％）

次數（％） 次數（％） 次數（％）

社會網絡

在寄養機構舉辦
的教育訓練中，
與其他寄養父母
的互動對我照顧
寄養兒少上很有
幫助

124
418

147
495

19
65

6
2

1
03

169
0706

跟其他寄養父母
討論，更有助於
我照顧寄養兒少

134
451

135
455

25
84

3
1

0
0

165
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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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寄養父母「情緒支持」需求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次數（％）

次數
（％）

次數（％） 次數（％） 次數（％）

情緒支持

我可以自己找到
方式紓解照顧寄
養兒少的情緒

111
 374

177
596

3
17

4
13

0
0

166
057

我認為自己擔任
寄養父母表現得
很不錯

82
 276

174
586

37
125

4
13

0
0

186
066

我對於擔任寄養
父母感到很榮耀

128
 431

133
448

28
96

7
24

1
01

171
075

我能和學校老師
討論寄養兒少的
學習問題

125
421

145
488

21
73

6
2

0
0

168
0682

我居住的社區（鄰
居）對於我照顧
寄養兒少是友善
的

145
488

130
438

12
4

10
34

0
0

162
0721

家中成員能傾聽
我分享照顧寄養
兒少的心情

164
552

124
418

6
2

2
07

1
03

148
060

家中成員能主動
關心我照顧寄養
兒少遇到的困難

150
505

132
444

12
41

2
07

1
03

155
063

親朋好友能同理
我照顧上所遭遇
的問題

94
316

170
572

25
84

8
27

0
0

181
069

（四）情緒支持
從表 6 可以得知寄養父母「情緒支

持」，「我可以自己找到方式紓解照顧

寄 養 兒 少 的 情 緒 」（166），「 我

認為自己擔任寄養父母表現得很不錯」

（186），「我對於擔任寄養父母感

到很榮耀」（171），擔任寄養父母

的榮耀度大於對自身表現的肯定。有九成

以上寄養父母認為「社會大眾應對寄養父

母有更正向的認識」以及「寄養機構應

加強對社會大眾宣導寄養父母的重要性」

兩個問項平均數皆為最低（148），

肯定度高於其他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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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社會大眾
應對寄養父母有
更正向的認識

153
 515

121
407

18
61

5
17

0
0

156
067

我認為寄養機構
應加強對社會大
眾宣導寄養父母
的重要性

160
 539

106
357

31
104

0
0

0
0

156
067

（五）綜合比較 
根據表 7 綜合來看需求四項度的得分

情形，可以看見各項度總平均值介於 722

到 1148 之間，其中就各項度單題平均得

分狀況以「知能培訓」得分最高，「情

緒支持」第二，「社會網絡」第三，「情

緒支持」第四，「專業關係」最低，可

見整體寄養父母在知能培訓上需求最高，

專業關係需求最低。

表 7 需求各項度分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平均數 題數 單題平均數

知能培訓 4 13 211 722 4 181
專業關係 6 20 273 853 6 142
社會網絡 7 20 321 1148 7 164
情緒支持 5 15 234 836 5 167
 22 55 814 3559 22 161

伍、討論

根據衛服部的統計資料，截至 2017

年全國有 1334 戶寄養家庭，本次研究參

與者從寄養服務單位兩大組織中邀請，有

效樣本數接近全國寄養家庭總數的四成，

由此可見本次研究發現可以成為相關服

務設計之參考。研究結果中發現，寄養

父母四個需求面向有明顯區隔，對於寄

養兒少照顧知能有最強烈需求和期待，

而專業關係需求則相對穩定滿足。以下

研究者分別從開發多元化知能培訓課程，

以及用穩固專業關係提升寄養服務品質，

這兩個觀點提出討論，以期待未來在對

寄養父母提供相關服務及支持上能更貼

近其需求。

一、開發多元化知能培訓課程 
本研究的知能培訓需求有兩項發現，

首先，寄養父母「知能培訓」的需求為

四個需求當中最高；其次「寄養兒少問

題行為處理」的課程為寄養父母最需要

的培訓課程。

知能培訓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在本

研究中寄養父母多數同意「寄養機構教

育訓練的學習，對實際照顧寄養兒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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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劉春香（2011）在其研究中

也提出過類似看法，寄養父母對組織規

劃的教育訓練認同度高。但是從需求程

度來看維持最高來看，勢必有需要調整

的部分，研究者認為可以從課程內涵的

層面討論。

劉可屏（2012）研究中亦提到，從

不同寄養單位開設的課程觀察，課程的

初階、中階及進階的安排及銜接，需要

進一步設計，使不同背景、經驗有別、

照顧特殊兒少的的寄養父母都能得利。

研究者認為，大班的教育訓練方式，寄

養父母能完全吸收並且應用非常有限，

若能聘請專業的老師，更細緻設計不同

情境，讓寄養父母自行選修，授課運用

小團體的方式討論，甚至到家中親自示

範，對於寄養父母的收穫更大。 

另外，在本研究中有九成以上的寄養

父母認同除教育訓練以外，平常跟其他

寄養父母的討論，有助於照顧寄養兒少。

因為寄養父母之間共同擁有相同經驗，

而交換心得與知識，這種連結可以視為

一種自助行動，提供了團體性的支持，

而新進寄養父母若能被理解自身所遭遇

的挫折，便能以平常心去看待寄養服務

困難，增加自信（   

2002；楊素雲，2003）。

因此研究者認為根據上述寄養父母

同儕團體的重要性，若由社工培訓資深

寄養父母成為領導者，自行組成同儕自

組團體，定期進行討論，而團體的討論

時數也能併入時數的認證，一方面減輕

時數壓力，二方面將鼓勵組成同儕團體，

讓寄養父母從討論過程中受益。當然，

知識性的課程仍然有其必要性，但如何

透過不同的授課方式，以問題解決為導

向做為核心設計，應更能滿足寄養父母

在知能培訓課程的需求。

二、善用穩固專業關係，提升寄養服務
品質
對專業關係需求方面，在本次研究

結果中可見寄養父母對「專業關係」的

需求為四個需求當中最低，顯示寄養父

母對於和寄養社工的專業關係感到滿意

且符合自己需要；亦顯示出寄養社工能

對寄養父母需求的有所掌握，不僅有利

穩定關係的建立，更突顯寄養社工與寄

養父母之間的信任感足夠。對此，研究

者認為在提供寄養家庭及父母服務時，

專業關係可作為一個適切的服務切入點，

進而有助寄養社工回應寄養父母其他面

向的需求。

首先，研究者認為，專業關係反映

出寄養社工與寄養父母間的溝通模式，

而在專業關係中一個良好的溝通模式應

當是能對兒少資訊和未來計畫公開透明，

不隱瞞；肯定和欣賞寄養父母照顧上的

辛苦，並且邀請寄養父母一起參與討論

關於寄養兒少的事宜，使他們感受到自

己也是團隊的一份子。再者，除實質協

助和情感支持以外，社工的處事態度、

溝通、以及個人特質例如，擁有親和力

也會影響彼此互動關係。

寄養社工和寄養父母之間良好的專

業關係，不僅能激發寄養家庭的服務熱

忱，也有助提升寄養家庭的服務參與積

極 性， 如 同 湯 于 萱（2014） 所 言， 寄

養社工和寄養父母間的良好夥伴關係，

能協助寄養父母肯定自身價值、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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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服務中的角色及願意繼續投入寄養

家庭服務。當雙方遇到衝突時，張富勝

（2011）認為寄養社工若願意嘗試換角

度，以不設限、不僵硬、具彈性、放下

身段、配合寄養父母狀況調整等方式，

使得彼此互動獲得雙贏。

再者，研究者認為在專業關係中也應

考量寄養父母的年資，即當寄養父母寄

養經驗不同時，寄養社工應有不一樣的

互動方式。

、 及 （2006）

研究中顯示，當寄養父母剛進入寄養體

系時，因為缺乏經驗所以依賴寄養單位

的協助，當下的關係變成高依賴低衝突，

成為上對下的階層關係，此時的寄養社

工，可扮演指導者、規範者、支持者的

角色。可見，當寄養父母剛進入寄養體

系時，對原有的家庭生活脈絡和親子互

動經驗都會有所衝擊，此時是寄養家庭

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社工應透過較為積

極的協助措施，諸如建立即時與順暢的

溝通管道、主動了解寄養父母當前的困

難與需求，透過較為密集的家訪或電訪

的給予寄養父母支持。但，隨者寄養父

母年資漸高，經驗日益豐富，無論是協

助寄養兒少或運用相關資源都更顯嫻熟，

此時寄養社工的角色可以轉變為諮詢者，

作為寄養父母的後援，而喘息服務對這

類的寄養父母而言，應是很重要的服務

支持。

最後，研究者認為，當寄養父母和

寄養社工關係產生衝突，影響的會是寄

養兒少，若要有利寄養兒少的身心發展，

寄養社工需要取得和寄養家庭之間的合

作和信任。因此不僅只是寄養父母需要

接受訓練，寄養社工也需要藉由在職訓

練不斷反思服務的歷程。

（本文作者：鄭期緯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助理教授；梁芮瑄為東海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專任助理）

關鍵詞：寄養父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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